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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周德明 分機：2410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函請修正「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

學生助學金補助及學雜費減免辦法」第七條及第十二條

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教育局一０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市教中字第一０六三五

九四一七００號函略以： 

(一)為俾本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學生辦理助學金補助

及學雜費減免有所依據，本府前依「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之授權，以一０五年八月十八日府法綜

字第一０五三三０一四二００號令訂定發布「臺北市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補助及學雜費減免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發布後，本府即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函報行政院備查，案經該院一０五年十月三日院臺

教字第一０五００三七九九七號函復備查，惟同函轉述

該院有關機關意見：「依內政部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

造『全面免附戶籍謄本』執行計畫規定推動方式，仍須

民眾繳附戶籍謄本之業務項目，以國民身分證、戶口名

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建請刪除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涉及戶籍謄本之相關規定，以落實全面免附戶

籍謄本。」併請本府參酌。內政部嗣依上開行政院函，

以一０五年十月十二日台內戶字第一０五０四三七三四

０號書函請本府速依該部「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

造」—「全面免附戶籍謄本」執行計畫辦理，刪除本辦

法涉及檢附戶籍謄本之規定。 

(三)經查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原住民學生於註冊時，

應檢具三個月內戳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戶籍謄

本或電子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交付就讀學校辦理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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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補助或學雜費減免。」上開規定既明定戶籍謄本為應

檢具之證明文件，爰配合內政部「全面免附戶籍謄本」

執行計畫，刪除條文中「戶籍謄本」等文字。此外，本

辦法訂定時，明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施

行，對於本次修正條文，宜應另行訂定其施行日，俾其

生效日期得以明確。爰增訂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明定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四)本辦法本次共計修正二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刪除本辦法所定應檢具證明文件中之戶籍謄本。(修正

條文第七條) 

2.增訂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第二項）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一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尚無不

合，本科除就教育局修正說明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教育局修正本辦法第七條及第十二條條文草案與本科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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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修正「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補助及學雜費減免辦法」第七條及第十二條條文草案 

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一科修正條文 教育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教育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一科

修正說明 

第七條  原住民學生於

註冊時，應檢具三

個月內戳記有原住

民身分之戶口名簿

或電子戶籍謄本等

證明文件，交付就

讀學校辦理助學金

補助或學雜費減免

。 

原住民學生助

學金中之學費及雜

費於註冊時逕予減

免。 

市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應就學費

第七條  原住民學生於

註冊時，應檢具三

個月內戳記有原住

民身分之戶口名簿

或電子戶籍謄本等

證明文件，交付就

讀學校辦理助學金

補助或學雜費減免

。 

原住民學生助

學金中之學費及雜

費於註冊時逕予減

免。 

市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應就學費

第七條  原住民學生於

註冊時，應檢具三

個月內戳記有原住

民身分之戶口名簿

、戶籍謄本或電子

戶籍謄本等證明文

件，交付就讀學校

辦理助學金補助或

學雜費減免。 

原住民學生助

學金中之學費及雜

費於註冊時逕予減

免。 

市立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應就學費

配合內政部 105 年

10 月 12 日台內戶

字第 10504373400

號書函，執行「全

面推廣政府服務流

程改造」－「全面

免附戶籍謄本」執

行計畫有關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應修正檢附戶籍謄

本之規定」，爰該項

「戶籍謄本」予以

，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所定戶籍謄本

等文字。 

教育局修正說

明酌作文字修

正。 



 4 

及雜費以外之補助

或減免項目造具印

領清冊及統計表一

式三份，一份存留

校內，另二份函報

教育局審核撥付；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應就助學金補助項

目分別造具印領清

冊及統計表一式三

份，一份留存校內

，另二份連同學校

領據，函報教育局

審核撥付。 

及雜費以外之補助

或減免項目造具印

領清冊及統計表一

式三份，一份存留

校內，另二份函報

教育局審核撥付；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應就助學金補助項

目分別造具印領清

冊及統計表一式三

份，一份留存校內

，另二份連同學校

領據，函報教育局

審核撥付。 

及雜費以外之補助

或減免項目造具印

領清冊及統計表一

式三份，一份存留

校內，另二份函報

教育局審核撥付；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應就助學金補助項

目分別造具印領清

冊及統計表一式三

份，一份留存校內

，另二份連同學校

領據，函報教育局

審核撥付。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八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

條文自發布日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八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

條文自發布日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八月一日施

行。 

經查本辦法第十二

條規定明定自 105

年 8 日 1 日本辦法

訂定時明定自特定

日施行，針對本次

修正條文應另定施

教育局修正說

明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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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行。 行日期，爰增訂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明定本辦法修

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俾資適用。 
 


